赫山区妇联2016年度
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单位概况
1.主要职能： 1、指导全区各级妇联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决定、决议，开展妇女儿童工作，联系团体会员，并给予业务指导。
　　2、指导和推动全区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和“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3、教育、引导广大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宣传妇女典型，提高妇女素质，促进妇女成才。
　　4、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参政议政，协助区人民政府制定《赫山区妇女发展规划》和《赫山区儿童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5、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建设，配合抓好家庭教育工作，加强与社会各界妇女联系联谊。
　　6、承办区委、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赫山区妇联本级、无二级机构。
二、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年初结转34.8万元，财政拨款收入124万。本年支出126.2万，结余32.6万元。相比2015年财政拨款收入78.99万元，增加了45.01万元。相比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64.02万元，增加了62.18万元。主要是因为妇儿工作经费增加。
（二）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本年基本支出126.2万。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4.7万元，行政运行经费64.7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6.8万元。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工资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27.5%，行政运行经费占支出的51.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占支出的21.2%。
3.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财政拔款支出均为基本支出，主要是指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开展工作所需的人员工资、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等，较上年有所增加，主要原因人员工资增加。
（三）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总共支出1.07万元，与年初预算数相比减少0.2万元。相比2015年“三公”经费支出1.1万元相差不大。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为1.0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元，公务接待费1.07万元，共接待大约26次，约 185人左右。对比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1.1万元，同期减少2.7%，减少的原因是：公务接待费同期减少2.7%，
（四）其他重要事项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6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64.79万元，与2015年基本持平。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6年没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单位只有一些办公设备。
三、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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